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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1. 一般事項

本公司根據已修訂之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之有限責任公司，其股

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而各主要附屬及聯營公司之主要業務之詳情分別列載於財務報表附註17及18。

2. 最近頒佈之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全新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並適用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當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

本集團並無提前就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採納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惟

本集團已就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構成的影響進行評估，就目前所作出的結論，採納新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三號「業務合併」將可能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有以下的影響：

現時，正商譽乃於綜合收益表內按其估計使用年期，以直線法攤銷。繼就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起之財

政年度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三號後，須終止攤銷過往已被確認之正商譽，並須根據香港會計準

則第三十六號「資產減值」之規定就商譽之減值進行審閱。

此外，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規定投資物業之所有重估收益或虧損須直接計入收益表內。目前，本集團

一般將該變動計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內。

本集團將繼續就其他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構成的影響進行評估，亦可能因此識別出其他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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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五年年報

3. 主要會計政策

此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香港公司法的披露規則及按歷史成本常規並就投資物業

重估作出修改後編製。編製此財務報表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列載如下：

a)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每年截至三月三十一日之財務報表。

年內收購或出售之附屬公司之業績由收購生效當日起計入綜合收益表或在綜合收益表計至出售生

效當日為止。

所有本集團公司間之重大交易及結餘已於綜合財務報表內予以對銷。

b) 商譽及負商譽（資本儲備）

合併所產生之商譽及負商譽（資本儲備），指收購代價超逾或低於本集團於收購附屬公司、聯營

公司或共同控制企業當日所佔可分開之淨資產之公平價值之數額。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後因收購而產生的商譽及資本儲備會資本化，並根據其可使用年期（平均

二十年）以直線法進行攤銷。因收購一間聯營公司或一間共同控制企業而產生之商譽，將計入該

聯營公司或該共同控制企業之賬面值。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產生之商譽，乃另行於資產負債表內列

賬。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後由收購一間附屬公司而產生之負商譽，乃以扣除非流動資產之形式

呈列。並將按分析所產生結餘之情況轉撥至收益表。因收購一間聯營公司或一間共同控制企業而

產生之負商譽，乃從該聯營公司或該共同控制企業之賬面值中扣除。現時，負商譽將按二十年之

期限轉撥至收益表。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前收購時產生之商譽及資本儲備仍在儲備列賬。商譽將於出售有關附屬公

司、聯營公司或共同控制企業時或釐訂商譽有所減值時，於收益表中支銷。資本儲備已就所購入

之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共同控制企業之非貨幣資產作分配，並按有關資產變現情況而變現。倘

未能合理確定分配資本儲備予有關資產之情況下，則有關儲備乃在不超過其可使用年期內有系統

地轉撥。倘未於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共同控制企業時，任何之前未變現之資本儲備，已計

入計算出售之盈虧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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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c)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附屬公司指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其財務及營運政策，可從其業務中獲得利益的公司。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按成本減任何減值虧損列入本公司之資產負債表。在本公司收取附屬公司股息

之權利確定後，本公司確認該等股息。

d)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聯營公司指本集團能從參與其有關財務及營運政策決定時發揮重大影響力之企業。

綜合收益表包括本年度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自收購後業績。在綜合資產負債表內，於聯營公司之

權益乃按本集團應佔該聯營公司之資產淨值扣除任何減值虧損入賬。

e) 合約性合營企業

合約性合營企業乃由本集團與一名或以上之其他人士成立之企業，合營夥伴之權利及責任由合約

管轄。倘本集團因擁有合營企業逾50%權益，並能管轄及控制其財務及營運政策及其董事會，該

合營企業實際被視為附屬公司及列作附屬公司。

f) 證券投資

所有投資（除了到期的債券以外）歸類為投資證券及其他投資。

(i) 投資證券

投資證券乃按成本減任何非短暫性減值虧損列賬。個別投資項目之賬面值已於各結算日經

審閱以評估其公平價值是否減至低於賬面值。倘發生非暫時性減值，則該等證券之賬面值

應減少至其公平價值。減值於收益表內確認為費用。

(ii) 其他投資

其他投資以公平價值列賬。於各結算日，其他投資公平價值之變動所產生之未變現收益或

虧損淨額已於收益表內確認。出售其他投資之溢利或虧損（即銷售所得款項淨額與賬面值之

差額）已於產生時在收益表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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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五年年報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g) 收益確認

貨品銷售收益已於轉移擁有權風險及回報時予以確認，且一般配合貨品付運予客戶及擁有權移交

之時間。

服務收益乃於提供服務時確認。

來自經營租賃之物業租金收入按相關租期以直線法確認。

證券投資股息收入於確定股東可收取所派股息之權利時確認。

利息收入根據未償還本金額及適用利率按時間分配基準計算。

出售投資證券收益乃於交易日為基準確認。

h) 固定資產及折舊與攤銷

固定資產（投資物業除外）乃以成本或估值減累計折舊及攤銷以及累計減值虧損列賬。資產成本

包括其買價及任何將資產達致現行運作狀況及將其運至可供使用之現行地點所需之直接應計費用。

倘有關開支明確地提高使用固定資產之日後預期經濟收益，則該等開支將資本化，作為固定資產

之額外成本。令固定資產回復正常運作狀況之成本於收益表中扣除。固定資產之賬面值定期被審

閱而評估其可收回款項是否低於其賬面值。預期將來之現金流量未有折現以釐定可收回款項。因

出售或停用資產而產生之損益，按出售所得款項與該資產之賬面值之差額釐定，並在收益表內確

認。

本集團若干租賃物業於一九九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價值已由獨立專業估值師威格斯（香港）有限

公司以公開市值基準重估。由於可根據會計準則第17號「物業、廠房及設備」第80段之過渡安排，

毋須定期重估本集團之租賃物業，因此，不會為此等物業進行進一步之重估。資產重估產生之賬

面淨額遞減值部分（其超過該資產因以往重估保留於其他物業重估儲備的重估盈餘部分，如有），

則於收益表內扣除。倘資產出售或停用時，有關仍未於過往年度轉入累計虧損之重估盈餘，將會

直接轉入累計虧損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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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h) 固定資產及折舊與攤銷（續）

固定資產（投資物業除外）以其可折舊款額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以直線法計算折舊及攤銷撥備，

有關之折舊及攤銷年率如下：

租賃土地 2%或按租約餘下年期（以較短者為準）

樓宇 2－4%

傢具及裝置 15－20%

租賃物業裝修 5－50%

機器及設備 20－50%

汽車 20%

i)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指建築工程及發展經已完成之土地及樓宇及基於其投資潛力而持有，其租金收入均按公

平原則磋商。

投資物業根據獨立外部專業估值師每年所作之估值，以公開市值入賬。因評估投資物業而產生之

任何盈餘或虧損會撥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或從中扣除，除非該儲備之餘額按投資組合基礎不足

以彌補虧損，在此種情況下，超過投資物業重估儲備餘額之虧損，從收益表內扣除。倘先前從收

益表中扣除之一項虧損，事後出現重估盈餘，則該盈餘撥入收益表至之前扣減之幅度。

出售投資物業時，該物業所佔之物業重估儲備之有關部分轉入收益表，作為出售物業所致損益之

一部分。

投資物業將不予以折舊，除非其有關未屆滿租約年期為二十年或少於二十年。

j) 電腦軟件

電腦軟件以初時成本計算，並根據其估計可使用年期（平均一年）以直線法進行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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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五年年報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k) 減值

於各結算日，本集團審閱其有形和無形資產的賬面值，以釐定那些資產是否已受到減值虧損。如

果資產可收回的款項估計低於其賬面值，則將該資產的賬面值減至其可收回款項。減值虧損會立

即確認為費用，除非有關資產根據另一會計標準以重估價入賬，在此情況下，按該會計標準計算

的減值虧損會作為重估價減少處理。

如果減值虧損事後撥回，資產的賬面值增加至其經修訂之估計可收回款項；但增加的賬面值不能

超過該資產於過往年度未確認減值虧損時的賬面值。減值虧損的撥回立即確認為收入，除非有關

資產根據另一會計標準以重估價入賬，在這情況下，按該會計標準撥回的減值虧損會作為重估價

增加處理。

l) 持作轉售物業

持作轉售物業以成本或賬面值及可變現淨值兩者中之較低者入賬。可變現淨值乃指估計售價減銷

售所需一切成本。

m) 可換股票據

除非可換股票據已實際進行兌換，否則概視作債項處理。在收益表中確認之可換股票據之財務費

用，包括就贖回而非兌換在結算日尚未償還之可換股票據時須予支付之溢價而作出之準備。該項

準備以直線法在可換股票據發行日期至贖回日期之期間內提撥。

n) 存貨

存貨以成本及可變現淨值兩者中之較低者入賬。成本以先進先出法計算，包括所有採購成本、兌

換成本及將存貨送至目前地點及狀況所產生之其他成本。可變現淨值乃指估計售價減預期銷售及

分銷所需之其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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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o) 外幣

以外幣計算之交易均按交易日之概約匯率折算為港元。以外幣計算之貨幣資產及負債則按結算日

之匯率折算為港元。因外幣交易而產生之收益及虧損均撥入收益表內處理。

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海外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以外幣計算之收益表乃按該年度之平均匯率折

算為港元。海外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以外幣計算之資產負債表乃按結算日之匯率折算為港元。一

切因此而產生之匯兌差額均撥入外匯折算儲備處理。

p) 關連人士

倘本集團有能力直接或間接地控制另一方，或可在財務及經營決策上對另一方行使重大影響力（反

之亦然），或倘本集團與有關各方均共同受到控制或共同受到重大影響，則被視為有關連人士。

q) 應收貿易賬款

本公司已就應收貿易賬款提撥至其認為呆壞程度之準備。資產負債表內之應收貿易賬款已扣除上

述撥備列賬。

r)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按成本值於資產負債表列賬。就綜合現金流量表而言，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包括

手頭現金及存放於銀行之通知存款減銀行透支。

s) 稅項

所得稅支出包括年內應課稅額及遞延稅項總和。

應課稅額乃按年內之應課稅溢利計算。應課稅溢利有別於收益表內呈報之溢利淨額，由於計算應

課稅溢利並不包括一些於其他年度才需課稅或才獲寬減之收入或支出，一些於收益表內毋須課稅

或不獲寬減之項目亦不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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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五年年報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s) 稅項（續）

遞延稅項乃因財務報表中資產及負債賬面金額與計算應課稅溢利的對應稅項基準出現差異而預期

之應付或應收稅項，其計算方法乃使用資產負債表負債法。遞延稅項負債一般確認所有應課稅項

目之暫時差異，而遞延稅項資產只確認可於日後用作扣減應課稅溢利而獲寬減稅項之暫時差異。

如因商譽（或負商譽）或於交易中首次確認（商業合併除外）為其他資產或負債，但並未對應課稅

溢利或會計溢利造成影響而出現暫時差異，  該資產或負債將不會入賬。

遞延稅項負債需確認因投資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所產生之應課稅暫時差異：如本集團

可控制該暫時差異之轉回或該暫時差異於可見將來都不會轉回則除外。

遞延稅項資產之賬面金額應於每一年度結算日再作檢討，其減少之幅度為應課稅溢利並未足夠轉

回之全部或部分資產。

遞延稅項乃按預期清還負債或變現資產年度之稅率計算。遞延稅項將計入或扣除於損益表內，但

若該項目是直接計入或扣除權益，  則該遞延稅項亦應直接計入權益內。

t) 經營租約

根據經營租約應收（應付）之租金以直線法按租約年期計入收益表中（從收益表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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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u) 僱員福利

(i) 退休福利成本

按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應付的強制性公積金供款於收益表中扣除。供款乃扣減於符

合獲取全部供款資格前退出計劃之僱員所沒收之僱主自願供款。該計劃之資產與本集團之

資產分開並獨立持有。

(ii) 購股權

由授讓人處收取的名義收入作為授讓人接受所授予的購股權代價，將確認為收入。當購股

權授出時，並無僱員福利成本。當購股權獲行使，股本將按所收款項而增加。

v) 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或有負債乃指因過往事件而可能需要承擔責任，及其存在性只可於本集團不能確定之未來事件出

現或不出現時確定。其亦可為因過往事件而須承擔之現有責任，惟因預計經濟資源流出之可能性

不大或責任金額不能可靠地量度而不予確認。

或有負債並未確認，惟已披露於財務報表附註內。當預計資源流出之機會率改變以致資源有可能

流出，此時將予確認為準備。

或有資產乃指因過往事件而可能擁有之資產，及其存在性只可於本集團不能完全控制之一或多件

不能確定之未來事件出現或不出現時確定。

或有資產並未確認，惟將於資源流入之可能性存在時披露於財務報表附註內。當資源流入可實質

確定，資產將予確認。



39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五年年報

4. 營業額及其他收益

營業額即鐘錶銷售、投資證券、出租物業及提供程式設計服務之已收及應收之總款項，摘要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鐘錶銷售 249,378 245,489

　租金收入

　　投資物業 3,633 3,835

　　其他 83 772

3,716 4,607

　投資證券 － 7,960

　程式設計服務 2,556 3,421

255,650 261,477

其他收益

　非短期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04 93

　短期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802 533

　客戶服務收入及其他 8,163 8,036

　出售持作轉售物業溢利 － 853

9,069 9,515

264,719 270,992

5. 分類資料

根據本集團之內部財務報告，本集團決定報告形式以業務分類為主而地區分類為次。

為配合管理需要，本集團將其經營業務編製及管理分為三個類別：鐘錶銷售、物業相關業務及程式設

計服務。於回顧年內，本集團並無參與任何投資證券活動，無論在持有或買賣上市證券方面。每一個

分類按其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性質代表一個策略性業務單位，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於不同市場。

於回顧年內每一個業務分類的主要業務如下：

鐘錶銷售 － 鐘錶貿易及零售

物業相關業務 － 物業持有

程式設計服務 － 合約軟件程式銷售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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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5. 分類資料（續）

i) 業務分類

按業務分類之分類資料詳情如下：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業 程式

鐘錶銷售 相關業務 投資證券 設計服務 企業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  對外銷售 249,378 3,716 － 2,556 － － 255,650

　－  內部銷售 － 4 － 1,191 － (1,195) －

249,378 3,720 － 3,747 － (1,195) 255,650

分類業績 4,304 231 － (2,420) (6,352) － (4,237)

財務成本 (1,349)

其他收入（費用），淨額 (212) 11,453 － (29) (431) － 10,781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 － － (167) － － (167)

除稅前溢利 5,028

稅項 (933)

除稅後溢利 4,095

少數股東權益 291

本年度溢利淨額 4,386

分類資產 174,492 23,714 － 3,093 101,342 － 302,641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 － 1,190 － － 1,190

總資產 174,492 23,714 － 4,283 101,342 － 303,831

分類負債 52,636 4,496 － 1,141 75,898 － 134,171

摘錄自收益表及

　資產負債表的

其他分類資料：

資本開支 9,908 115 － 127 372 － 10,522

折舊 4,220 933 － 109 109 － 5,371

租賃物業之減值虧損 － 747 － － － － 747

商譽攤銷 － － － 30 431 －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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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五年年報

5. 分類資料（續）

i) 業務分類（續）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業 程式

鐘錶銷售 相關業務 投資證券 設計服務 企業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  對外銷售 245,489 4,607 7,960 3,421 － － 261,477

　－  內部銷售 － － － 974 － (974) －

245,489 4,607 7,960 4,395 － (974) 261,477

分類業績 (543) 3,050 2,185 (2,074) (7,210) － (4,592)

財務成本 (1,362)

其他收入（費用），淨額 (80) 47,361 － (57) (8,255) － 38,969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 － － (606) － － (606)

除稅前溢利 32,409

稅項 (250)

除稅後溢利 32,159

少數股東權益 584

本年度溢利淨額 32,743

分類資產 126,784 46,757 3,097 3,116 109,057 － 288,811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 － 1,357 － － 1,357

總資產 126,784 46,757 3,097 4,473 109,057 － 290,168

分類負債 46,089 5,261 － 504 75,222 － 127,076

摘錄自收益表及

　資產負債表的

其他分類資料：

資本開支 3,375 1,161 － 39 13 － 4,588

折舊 2,971 791 － 148 186 － 4,096

已確認之商譽減值虧損 － － － － 7,449 － 7,449

商譽攤銷 － － － 30 819 －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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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5. 分類資料（續）

ii) 地區分類

按地區分類之分類資料詳情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

分類收入 貢獻 分類收入 貢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大陸，不包括香港 247,999 3,666 246,138 2,715

香港 3,169 (7,866) 4,457 (8,143)

其他 4,482 (37) 10,882 836

255,650 261,477

經營虧損 (4,237) (4,592)

分類資產的賬面值及添置固定資產按資產所在的地區分析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分類資產的 添置 分類資產的 添置

賬面值 固定資產 賬面值 固定資產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大陸，不包括香港 125,413 7,051 121,753 2,955

香港 134,000 2,327 132,475 1,528

瑞士 41,551 1,132 33,196 93

其他 2,867 12 2,744 12

303,831 10,522 290,168 4,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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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五年年報

6. 其他經營費用，淨額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呆壞賬撥備 1,169 1,337

持作轉售物業減值撥備 10 297

滯銷存貨撥備 10,280 19,702

撥回呆壞賬撥備 (1,086) －

撥回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347) (208)

10,026 21,128

7. 財務成本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及透支 － 11

可換股票據 377 379

377 390

可換股票據：

攤銷贖回溢價 972 972

借貸成本總額 1,349 1,362

8. 其他收入，淨額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確認之商譽減值虧損 － (7,449)

撇銷固定資產 (212) (108)

商譽攤銷 (461) (849)

管理費用（附註29） (6,013) －

租賃物業之減值虧損撥備 (747) －

一項投資物業估值產生之虧絀 (3,006) －

出售東莞物業權益之虧損（附註29） (170) －

出售租賃物業之溢利 283 －

一間附屬公司清盤時所產生之溢利 － 14

最後收取出售湖景山莊項目之代價 21,107 47,361

10,781 38,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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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9.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計入及扣除以下各項 :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入：

　投資物業之總租金收入 3,633 3,835

　其他之租金收入，已扣除零開支（二零零四年：零） 83 772

　非短期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04 93

　短期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802 533

　出售證券投資－其他投資之總收益 － 2,166

　出售持作轉售物業之溢利 － 853

　出售固定資產之溢利 79 －

　出售租賃物業之溢利 283 －

　上市證券股息 － 48

　匯兌收益淨額 406 －

扣除：

　核數師酬金 545 532

　自置固定資產折舊 5,371 4,096

　攤銷商譽 461 849

　已確認之商譽減值虧損 － 7,449

　撇銷固定資產虧損 212 108

　匯兌虧損淨額 － 314

　職員成本（未包括董事袍金及酬金）（附註10） 34,143 29,422

　租賃物業之經營租約租金 20,950 18,177

　出售東莞物業權益之虧損（附註29） 170 －

　租賃物業之減值虧損撥備 747 －

　一項投資物業估值產生之虧絀 3,006 －

　管理費用（附註29） 6,013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已扣除零港元

　　（二零零四年：零港元）之沒收供款 479 391

　確認為費用之存貨成本 167,442 18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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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五年年報

10. 董事及僱員酬金

董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袍金：

　執行董事 50 400

　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650 600

執行董事酬金

　－薪金及實物利益 1,934 1,59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0 39

2,694 2,634

董事酬金介乎下列範圍：

董事數目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不多於1,000,000港元 6 6

1,500,001港元－2,000,000港元 1 －

7 6

除以上酬金外，若干董事擁有根據本公司之一九九七年購股權計劃授出之未行使購股權，見於附註24。

此等實物利益詳情於本董事會報告書「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一段披露。

基於本公司購股權欠缺現成市場之情況下，董事不能準確評估授予有關董事之購股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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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10. 董事及僱員酬金（續）

僱員

本年度五位最高薪人士包括一位（二零零四年：一位）董事，其酬金詳情載於上文。其餘四位（二零零

四年：四位）人士之年內酬金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實物利益 3,608 3,722

表現獎勵款項 1,394 1,877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87 36

5,089 5,635

四位（二零零四年：四位）人士之酬金介乎下列範圍：

僱員數目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不多於1,000,000港元 1 1

1,000,001港元－1,500,000港元 2 1

1,500,001港元－2,000,000港元 1 2

4 4

11. 稅項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香港 － －

香港以外地區 933 250

933 250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二零零四年：17.5%）計算。由於本年度的應課稅

溢利與結轉之應課稅虧損抵銷，故並無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海外附屬公司之稅項同樣地以有關國家現時通用之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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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五年年報

11. 稅項（續）

於本年度列賬於收益表的溢利對賬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5,028 32,409

按所在國家的有關溢利的適用稅率計算的稅項 947 7,605

在稅務上不能扣減之支出之稅務影響 4,930 3,084

在稅務上不需評稅之收入之稅務影響 (3,791) (10,153)

不被確認之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3,313 2,908

運用先前未確認的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4,573) (3,194)

其他稅務影響 107 －

本年度稅項支出 933 250

本集團的可獲寬免稅務虧損主要在一九九七年股本重組前於香港產生為約323,000,000港元（二零零四

年：343,000,000港元），其虧損可用作抵銷該等公司的未來應課稅盈利。由於對未來之溢利不能作出

預測，故並未就所產生的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12. 本年度溢利淨額

本年度本集團之溢利淨額4,386,000港元（二零零四年：32,743,000港元）中，虧損5,138,000港元（二零

零四年：6,871,000港元）已在本公司之財務報表中處理。

13.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二零零四年：無）。

14. 每股盈利（虧損）

(a) 包括最後收取出售湖景山莊項目之代價：

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盈利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4,386,000港元 32,743,000港元

股份數目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33,719,516 333,719,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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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14. 每股盈利（虧損）（續）

(b) 不包括最後收取出售湖景山莊項目之代價：

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額外每股基本虧損按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元 港元

盈利

本年度溢利淨額 4,386,000 32,743,000

作出調整：

最後收取出售湖景山莊項目之代價 (21,107,000) (47,361,000)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額－不包括最後

　收取出售湖景山莊項目之代價 (16,721,000) (14,618,000)

股份數目

與上述之每股基本盈利資料相同。

已披露的額外每股基本虧損數字更能明確顯示本集團之實際表現。

(c) 回顧本年度及上年度，因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縱使獲全面行使亦不會對每股盈利及額外每股虧損有

攤薄影響，因此並無披露回顧年內之每股攤薄盈利及額外每股攤薄虧損與上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

及額外每股攤薄虧損的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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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五年年報

15. 無形資產

本集團

商譽 電腦軟件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36,415 281 36,696

攤銷及減值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 32,693 281 32,974

本年度撥備 461 － 461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33,154 281 33,435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3,261 － 3,261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3,722 － 3,722

商譽及電腦軟件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攤銷。因收購產生之商譽及電腦軟件平均分別有二十年及一年的

預測可使用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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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16. 固定資產

本集團

傢具及 租賃物業 機器及

投資物業 租賃物業 裝置 裝修 設備 汽車 總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或估值

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 31,490 22,005 2,848 9,587 5,666 224 71,820

外匯折算差額 － － － － 13 － 13

重新分類 7,609 5,818 － － － － 13,427

添置 － － 274 6,799 3,141 308 10,522

出售 (18,113) (6,045) － － (93) (224) (24,475)

撇銷 － － (2,116) (2,381) (305) － (4,802)

重估盈餘 2,166 － － － － － 2,166

於收益表確認之重估虧絀 (3,006) － － － － － (3,006)

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20,146 21,778 1,006 14,005 8,422 308 65,665

包括：

按成本 － 10,041 1,006 14,005 8,422 308 33,782

按估值－一九九五年 － 4,891 － － － － 4,891

按估值－二零零三年 － 6,846 － － － － 6,846

按估值－二零零五年 20,146 － － － － － 20,146

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20,146 21,778 1,006 14,005 8,422 308 65,665

折舊及攤銷

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 － 9,611 2,295 7,139 4,105 168 23,318

外匯折算差額 － 2 － － 10 － 12

本年度撥備 － 569 191 3,070 1,482 59 5,371

於儲備中確認之減值虧損 － 289 － － － － 289

於收益表確認之減值虧損 － 747 － － － － 747

撇銷出售 － (2,506) － － (93) (175) (2,774)

撇銷對銷 － － (2,021) (2,281) (288) － (4,590)

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 8,712 465 7,928 5,216 52 22,373

賬面淨值

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20,146 13,066 541 6,077 3,206 256 43,292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31,490 12,394 553 2,448 1,561 56 48,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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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五年年報

16. 固定資產（續）

於結算日，本集團之物業權益包括：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投資物業 租賃物業 投資物業 租賃物業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在香港按長期租賃持有之物業 7,700 7,031 7,140 7,367

在香港以外按中期

　租賃持有之物業 12,446 6,035 24,350 5,027

20,146 13,066 31,490 12,394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乃持作經營租賃之出租用途，並由獨立專業估值行戴德梁行有限公司及Pierre Berset

s.a.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按公開市場基準重估。

本集團位於香港以外地區賬面值359,000港元（二零零四年：28,612,000港元）之物業乃由出任本集團信

託人之其他人士名下登記。

倘該等先前重估之租賃物業以成本減累計折舊及累計減值虧損入賬，則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賬面值為約6,772,000港元（二零零四年：7,094,000港元）。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流動資產中列為持作轉售物業之若干物業已重新分類為非流動資產之投資物業

及租賃物業。該項重新分類涉及之總金額約為13,000,000港元。重新分類乃由於本集團動用若干物業

作本身營運及出租之用。

17.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

本公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按成本 320,837 320,837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751,834 782,046

應付附屬公司款項 (75,662) (53,826)

997,009 1,049,057

減值撥備 (791,787) (791,787)

205,222 257,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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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17.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續）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主要附屬公司詳情如下：

註冊或 實繳已發行 本公司所持已

成立地點／ 普通股本／ 發行股本／註冊

附屬公司名稱 經營地點 註冊資本 資本面值之百分比 主要業務

直接 間接

AC (Overseas)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10,000港元 100% － 投資控股

冠亞商業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港元 － 100% 投資控股及

鐘錶貿易

Juvenia Montres S.A. 瑞士 1,875,000瑞士法郎 － 100% 裝配及經銷

金錶及寶石錶

名表城（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3,000,000港元 － 100% 鐘錶貿易

尊皇（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5,000,000港元 － 100% 品牌發展及

鐘錶貿易

雅確鐘錶珠寶（國際） 香港 3,500,100港元 － 100% 品牌發展及

　有限公司 鐘錶貿易

Asia Commercial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100% － 物業持有及投資

　Property Holdings 香港

　Limited

上海冠亞鐘表有限公司 中國 人民幣600,000元 － 100% 鐘錶零售

及貿易

KB Quest Holdings 英屬處女群島 150,000美元 － 54% 投資控股

　Limited

香港知識庫軟件 香港 3,510,000港元 － 49% 銷售及設計合約

　有限公司 軟件程式

董事認為，上列附屬公司乃重要影響本年度業績或本集團資產淨值，倘將所有其他附屬公司之詳情一

併列出，則會流於冗長。

於年終或年內任何時間，各附屬公司概無任何尚未償還之借貸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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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五年年報

18.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資產淨額 1,190 1,357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聯營公司之詳情如下：

本集團持有

註冊及 股份權益之

聯營公司名稱 經營地點 註冊資本 百分比 主要業務

上海復華知識庫軟件 中國 1,000,000美元 21% 出售及設計

　有限公司 電腦軟件及

相關顧問服務

19. 證券投資－投資證券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

　金冠錶鍊廠有限公司（「金冠」），按賬面值 (i) 2,285 2,285

　冠亞商業鐘表有限公司（「冠亞鐘表」），按成本 (ii) 1,500 1,500

會所債券 984 984

4,769 4,769

已確認之減值虧損 (2,285) (2,285)

減值撥備 (1,500) (1,500)

984 984

附註：

(i)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金冠之19%權益，金冠為一間在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並從事製造
錶鍊之業務。由於本集團對金冠並無重大之影響力，故於金冠之投資列作投資證券。董事會經計及會計準則
第31號「資產減值」，於二零零三年度確認減值虧損約2,285,000港元。

(ii)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冠亞鐘表之15%權益，冠亞鐘表為一間在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本
集團對此公司並無任何影響力及／或控制權，而此公司仍在清盤中。於一九九九年度，已全面撥備為數1,500,000
港元之減值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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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2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由到貨收款至90天之信貸期。於結算日，包括在本集團之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訂金及預付款項內的應收貿易賬款16,287,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4,576,000港元）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即期至90日 14,918 13,568

　91至180日 71 54

　180日以上 1,298 954

16,287 14,576

其他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11,773 11,195

28,060 25,771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應收貿易賬款。

21.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於結算日，計入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內之應付貿易賬款15,218,000港元（二零零四年：8,282,000

港元）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即期至90日 14,617 7,656

91至180日 66 34

180日以上 535 592

15,218 8,282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45,007 45,832

60,225 54,114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應付貿易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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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五年年報

22. 可換股票據

本集團

及本公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1,800,000瑞士法郎於二零一零年到期之

　年息 7/8%可換股票據（「票據」）面值 61,912 61,912

贖回溢價 7,937 6,965

應計利息 1,383 1,549

於年內支付之利息 (542) (543)

70,690 69,883

根據原來之票據協議，票據持有人有權於二零零零年二月八日或之前隨時按每股8.6港元之換股價（可

予調整）將全部或部分票據轉換為本公司股份。票據自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二零零一年二月

二十二日（包括該日）之五年內免付利息，票據之利率自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起計九年內之年息為

0.875%。票據在修訂後之期間計提利息，以便在每個會計期間內，產生穩定之定期費用。

票據持有人亦獲授一項選擇權，使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按票據本金額117.375%之贖回價

連同計至贖回當日之利息，以按1.00瑞士法郎兌0.67933美元之固定匯率計算之美元贖回任何票據。

倘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收市價（按當時兌換率換算為美元後）連續三十個交易日均

為換股價之130%或以上，則本公司有權在向票據之財務顧問發出不少於三十日但不多於六十日之通

知之情況下，按面值（連同計至贖回當日之利息）贖回所有（而非僅部分）票據。

23. 股本

股份數目 價值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1港元普通股份

法定股本：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及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4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及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333,719 333,719



56

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24. 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五日通過之決議案而採納之一九九七年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零零年九

月十五日屆滿。本公司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十七章，採納另一購股權計劃（「二零

零二年購股權計劃」）。本公司之股東已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日之特別股東大會通過上述計劃。二零

零二年購股權計劃之詳情已根據上市規則，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日本公司發出之通函內詳述。

以下乃該兩項購股權計劃之重點撮要（就一九九七年購股權計劃而言，以下只列出適用於未行使購股

權之條款）：

一九九七年購股權計劃

一九九七年購股權計劃乃為獎勵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執行董事或全職僱員（「合資格僱員」）

而設。

根據該計劃發行之股份最高數目，不可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10%（但不包括根據該計劃不時發行

之股份）。任何合資格僱員於購股權獲授予的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根據該計劃已發行及可發行之股份總

數之25%。

授予執行董事之購股權可由接納購股權當日開始至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五日起計十年內之任何時間行使。

授予全職僱員之購股權可由接納購股權當日起計兩年後開始至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五日起計十年內之任

何時間行使。

行使價由本公司之董事會決定，並相當於股份面值與授出購股權日期前五個交易日本公司股份於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平均收市價之80%中之較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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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五年年報

24. 購股權計劃（續）

一九九七年購股權計劃（續）

按照上市規則第17.07條，根據一九九七年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之詳情載列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持有之 於年內 持有之

購股權數目 註銷或作廢 購股權數目 行使價 授出日期 行使期

1. 董事

梁仲平 3,000,000 － 3,000,000 1.00港元 24/09/1997 24/09/1997-

14/09/2007

沈培英 3,000,000 － 3,000,000 1.00港元 24/09/1997 24/09/1997-

14/09/2007

2. 持續聘用

合約僱員 1,400,000 200,000 1,200,000 1.00港元 24/09/1997 24/09/1999-

14/09/2007

7,400,000 200,000 7,200,000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內，概無授出或行使任何購股權。

董事會認為，考慮到多項對計算購股權價值至為重要之變數尚未釐定，對根據任何購股權定價模式授

出之購股權進行估值對股東而言並不恰當及無意義。

授出之購股權可根據個別授出文件所載之條款及限制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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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24. 購股權計劃（續）

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

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之目的乃鼓勵合資格承授人致力為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之利益提升本公司及其

股份之價值。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的合資格承授人指（i)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或任何聯屬公司的任

何僱員包括主管及董事或任何與業務有關之顧問、代理人、代表或顧問；或(ii)向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

司或任何聯屬公司提供貨物或服務之任何供應商、代理商或顧問；或(iii)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或任

何聯屬公司之任何客戶；或(iv)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或任何聯屬公司之業務盟友或合資企業夥伴。

因根據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計劃）授出之所有購股權獲行使而可予發行之股份總

數，最多不得超逾於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採納之日已發行股份之10%（「計劃授權上限」），惟本公司

可於本公司董事會認為適當情況下尋求股東批准修訂計劃授權上限，因行使根據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

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計劃）將予授出之所有購股權而可予發行之股份數目，最多不得超逾於本公司股

東批准修訂該上限之日已發行股份之10%。之前根據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計劃授

出之購股權（包括尚未行使、已作廢及根據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或本公司任何其他計劃之條款作註

銷論或已根據上述計劃行使之購股權）將不會列入經修訂上限內。儘管本段前文所述者，根據二零零

二年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計劃）而授出但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因行使該批購股權後而發行之

股份最高數目，不得超逾本公司在任何時候的已發行股本之30%。於年報日，根據二零零二年購股權

計劃及一九九七年購股權計劃可予發行之股份為33,371,951股（佔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約10%。）

根據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及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因獲授購股權者行使其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及未

行使之購股權）所發行及將發行的股份總數於任何十二個月內，不得超逾本公司在任何時候的已發行

股本之1%。

購股權之可行使期為本公司董事會按其絕對酌情權釐定，惟購股權不可於其授出日期起計十年後行使。

在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之條文規限下，董事會可在其適當情況下在提出授予購股權建議時絕對酌情

規定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所載以外之任何有關條件（將於載有授出購股權建議之函件內述明）包括（在

不影響上述者之一般性情況下）持續符合資格之標準條件及達至滿意表現。然而，二零零二年購股權

計劃本身並無設立購股權行使前必須持有的最低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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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五年年報

24. 購股權計劃（續）

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續）

購股權可於授出日期起計十四日內被接納，獲授人於接納時須支付名義代價合共1港元。購股權之行

使期乃由董事會釐定，惟不得超過授出日期起計十年。

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之任何特定購股權所涉及之認購價，乃董事會於有關購股權授出時全權釐定之

價格（須於載有授出購股權建議之函件內述明），惟認購價不得低於下列之較高者(a)股份之面值；(b)

於董事會通過決議案批准授出購股權之日於香港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股份之收市價；及(c)於董事會

通過決議案批准授出購股權之日前五個交易日於香港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股份之平圴收市價。

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九日屆滿。

於結算日，自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採納以來，概無據此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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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25. 儲備

本集團

投資物業 其他物業 外匯折算

股份溢價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儲備 資本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結餘 84 2,256 570 4,253 156,970 (369,148) (205,015)

投資物業估值產生之盈餘 － 210 － － － － 210

重估物業之超額折舊 － － (13) － － 13 －

折算香港以外業務之

　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613 － － 613

年內溢利 － － － － － 32,743 32,743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結餘 84 2,466 557 4,866 156,970 (336,392) (171,449)

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結餘 84 2,466 557 4,866 156,970 (336,392) (171,449)

投資物業估值產生之盈餘 － 2,166 － － － － 2,166

𢓭銷租賃物業之減值虧損撥備 － － (289) － － － (289)

重估物業之超額折舊 － － (13) － － 13 －

折算香港以外業務之

　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596 － － 596

年內溢利 － － － － － 4,386 4,386

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結餘 84 4,632 255 5,462 156,970 (331,993) (164,590)

歸於：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84 4,632 255 5,458 156,970 (329,356) (161,957)

聯營公司 － － － 4 － (2,637) (2,633)

84 4,632 255 5,462 156,970 (331,993) (164,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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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五年年報

25. 儲備（續）

本公司

股份溢價 累計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結餘 84 (94,646) (94,562)

年內虧損（附註12） － (6,871) (6,871)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結餘 84 (101,517) (101,433)

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結餘 84 (101,517) (101,433)

年內虧損（附註12） － (5,138) (5,138)

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結餘 84 (106,655) (106,571)

股份溢價之採用由已修訂之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第40條監管。本公司已設立資本儲備、外匯折算

儲備、投資物業重估儲備及其他物業重估儲備，並會根據收購產生之商譽及資本儲備、外幣折算及重

估投資物業及租賃物業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處理。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可分派儲備。



62

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26. 除稅前溢利與已動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對賬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5,028 32,409

非現金項目

－其他經營費用，淨額 10,026 21,128

－其他費用，淨額 4,426 8,392

－贖回可換股票據時之溢價攤銷 972 972

最後收取出售湖景山莊項目之代價的其他收入 (21,107) (47,361)

非短期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04) (93)

短期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802) (533)

利息費用 377 390

折舊及攤銷 5,371 4,096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167 606

出售證券投資－其他投資之溢利 － (2,166)

出售固定資產之溢利 (79) －

出售持作轉售物業溢利 － (853)

出售租賃物業及投資物業之虧損 2,595 －

上市證券股息 － (48)

營運資本變動前之經營溢利 6,870 16,939

存貨增加 (30,786) (18,813)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增加 (2,199) (4,140)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增加／（減少） 5,027 (631)

預收租金（減少）／增加 (83) 1,122

已動用於營運之現金 (21,171) (5,523)

已收非短期銀行存款利息 104 93

已收短期銀行存款利息 748 540

已付銀行借貸及透支利息 － (11)

已繳之海外稅項 (673) (250)

已動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 (20,992) (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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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五年年報

27. 於附屬公司清盤時之現金流量淨額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之負債淨額：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 (14)

－ (14)

一間附屬公司清盤時所產生之溢利 － 14

－ －

支付方式：

已收現金代價 － －

28. 年內融資變動分析

股本及 可換股 少數股東

股份溢價 票據 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 333,803 69,075 (1,031)

贖回溢價及應計利息 － 1,351 －

少數股東注資 － － 2,437

償還利息 － (543) －

所佔年內虧損 － － (584)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333,803 69,883 822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 333,803 69,883 822

贖回溢價及應計利息 － 1,349 －

償還利息 － (542) －

所佔年內虧損 － － (291)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333,803 70,690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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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29. 出售中國物業權益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三日，本集團一間全資附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買方」）訂立一項買賣協議（「該

協議」），內容為根據與東莞市厚街經濟發展總公司（「中國夥伴」）於一九九二年六月八日就授出中國東

莞市若干工業大廈（「該等物業」）之土地使用權（為期五十年）而訂立之協議（「舊協議」），出售因此而

產生之全部權益（即所有權利與責任）（「出售事項」）。出售之總現金代價為人民幣19,900,000元（或約

18,800,000港元），並於簽訂協議時由買方支付。

該等物業位於中國東莞市厚街鎮第五工業區工業綜合建築內，包括三幢工業大廈、四幢宿舍大樓以及

兩座設有員工食堂及發電機之大樓，總樓面面積約48,900平方米。根據舊協議，附屬公司須就授出該

等物業之土地使用權向中國夥伴每月支付管理費用。

出售物業權益之詳情分別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九日之報章公佈及二零零五年二月七日

之通函內。

誠如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報告所載，中國夥伴要求本集團恢復其於東莞合營企業

之原設備製造業務，該項業務於一九九七年業務重組後已完全暫停。本集團認為該要求與本集團自一

九九七年後之企業策略不符。其後，中國夥伴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五日發出一份書面通告，就過往年

度管理費用人民幣6,374,200元（約6,000,000港元）提出申索（「該申索」）。本集團並不承認該申索之有

效性，然而倘認為符合本集團之最佳利益，將考慮任何適當解決方案。由於根據該協議買方將承擔清

償該申索之責任，出售事項亦為本集團清償該申索之良機。

買方就清償該申索而承擔之責任導致出售該等物業錄得收益約6,000,000港元，而出售東莞物業權益之

整體虧損亦因此而減少至約170,000港元。

此外，董事會認為，出售事項為本集團變現其非核心投資之機會，而當中之所得款項有助加強本集團

營運核心業務之資金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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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五年年報

30. 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a)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擁有以下或有負債：

(1) 本公司給予銀行11,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1,000,000港元）之公司擔保，以取得授予本

集團之一般銀行信貸額。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用於替代公用事業按金之銀行擔保

約為404,000港元（二零零四年：404,000港元）。除上述於回顧年度內已動用之銀行擔保外，

未動用之一般銀行擔保乃預留作本集團附屬公司潛在業務發展之用。

(2) 在一宗由Galmare Investment Limited （「Galmare」）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代表自身及

除執行董事以外之所有其他股東提出針對本公司及兩名執行董事之衍生訴訟中，本公司為

名義與訟人。Galmare正尋求一項聲明，表示有關二零零一年五月購入資訊科技業務並不符

合本公司或股東之最佳利益，及尋求其他合適的聲明或進一步的附加補償。由於本公司僅

為一項衍生訴訟之名義與訟人，本公司之角色乃有限制，即於有關訴訟程序並無採取任何

積極行動，而該等訴訟所取回之任何損害賠償乃直接支付予本公司。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二

年一月四日之法庭頒令，本公司獲授予一項許可，免除與訴訟有關之抗辯之提出及送達。

其後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三年九月三日及四日之法庭頒令，本公司成功駁回原訴人要求本公

司就彼等於此項訴訟中所招致法律費用作出補償申請。因此，董事會預計截至本報告日期

止本公司並無面對任何重大不利之財務影響。

倘該項訴訟出現任何重要進展或重大發展而影響股東之利益，董事會將在適當時候刊登報

章公佈通知股東。

除本文所披露者外，據董事所知，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涉及彼等認為屬任何重大之訴訟、

仲裁或索償，而就董事所知，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尚未了結或面臨或被提出之重大訴訟

或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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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30. 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續）

(b) 於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本集團完成出售其於中國之物業發展項目東莞冠亞環崗湖商住區建

造有限公司（「湖景山莊項目」）之權益（「該項出售」）。根據該項出售之原先協議及其後之補充協

議，總代價為157,000,000港元，並已入賬為收益，而總代價之部份76,500,000港元則已於截至二

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確認為應收款項。此應收款項已不時按取得土地使用權證之時間表

逐步收取。該項出售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及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之通函內。

根據協議之條款及條件，76,500,000港元之應收款項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仍未清償。採納

會計實務準則第28號「撥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規定用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

會計期間之財務報表）後，該應收款項經已撥回，入賬為或有資產，並於財務報表作出相應披露。

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買方因取得湖景山莊項目第7至10期之土地使用權證，而向本公司

支付約47,000,000港元。

於回顧年度內，買方進一步宣佈已取得湖景山莊項目第11期之土地使用權證。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本公司就該項土地使用權從買方收取約21,000,000港元。就買方所

告知，已取得湖景山莊項目之所有相關土地使用權證。因此，約21,000,000港元之付款代表本公

司就該項出售最後收取之代價。最後收取該項出售之代價之詳情載於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

六日之報章公佈。

所有收取之款項已於收益表中計作其他收入。短期銀行存款及股東資金因而有相同金額之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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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零五年年報

31. 有關連人士交易及結餘

下列摘要為於年內及於年終與一有關連人士之重大交易及結餘。

(1) 收入項目的摘要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顧問服務提供予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70 112

(2) 本集團及本公司之資產負債表包括之上述款項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訂金及預付款項 － 151 － －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及應計費用（附註） 83 － － －

附註：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按業界慣例，現行保養服務期間的全年收費已全部收取。

上述交易依據得到有關人士同意的條款而達成。

32.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值分別為7,7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7,140,000港元）及7,031,000

港元（二零零四年：7,367,000港元）之若干投資物業及租賃物業乃予以抵押，以取得最多達11,000,000

港元之一般銀行信貸額。

於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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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33. 經營租賃安排

作為出租者

年內所得之物業租金收入為3,633,000港元（二零零四年：3,835,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所持有之物業已有租客承諾租用，其租約協議包括支付擔保按金、並少於一年屆滿或終止。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與租客訂立之租約在未來應收最低租約賬款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年內 197 3,114

於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5,865

於第五年後 － 287

197 9,266

作為承租者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賃若干辦公室物業及零售分店。經磋商之物業租賃期限為6個月至6.9年。

若干零售分店的租金會以其該年度的收入來決定，並且若干零售分店的租金會以固定的年率遞增。

於結算日，根據不可註銷之經營租約，本集團須按以下年期支付之未來最低租約應付賬款之總額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年內 10,157 7,971

於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3,948 8,059

24,105 16,030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經營租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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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年報

34. 退休福利計劃

本集團為所有香港合資格員工包括執行董事，設立一個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該強積金計劃

之資產與本集團之資產分開持有，由受托人以基金方式監管。

從綜合收益表中扣除強積金計劃的退休福利成本，相當於本集團按強積金計劃規則訂明的供款率支付

強積金計劃的供款。

在中國受僱之員工乃國家推行之退休計劃成員，該退休金計劃由中國政府管理。本集團須按員工薪金

之若干比例，就退休計劃作出供款。本集團在該退休計劃中之責任，僅為按計劃之規定作出供款。

於年內本集團動用以削減供款之未即定利益為零。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可供日後削減僱主供

款之未即定利益約116,000港元（二零零四年：216,000港元）。


